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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5(六)~5.16(日)教育會考注意事項 
※5/14（五）當天九年級同學，待師長提醒注意事項完畢才可至復興高中看考場(下午 5點以前)，注

意不得進入試場僅能在教室外看。(若 5/15當天發現桌椅有狀況，請立即反應) 

※看考場時，請配戴口罩進入復興高中，經量測發燒者不得進入考場，請依循復興高中規劃，熟悉量

體溫動線(通過貼黃色貼紙)、試場位置、第二類預備試場位置、家長送餐區及考生服務隊休息區位置。 

應考當天出門前的檢查 

□ 准考證(憑准考證進出入復興高中) 

□ 口罩(全面強制配戴口罩，戴好戴滿) 

□ 手錶(智慧手錶/穿戴式運動手錶直接扣分， 

     電子錶發出鬧鈴聲響也會扣分) 

□ 熟悉的複習講義、整理過的筆記 

□ 水壺或隨身杯(考試期間放至書包) 

□ 面紙及棉質手帕 

□ 簡易藥品如萬金油、面速力達姆、隨身包 OK繃等；若有攜帶防疫酒精，請務必放在書包裡 

□ 文具用具～2B 鉛筆、橡皮擦、黑色原子筆(建議筆蕊粗約 0.5mm~0.7mm，好寫、保養好的舊筆同色筆 2-3支)、修正

帶、直尺、透明墊板、三角板、圓規。(不可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功能之文具) (不可在試場內向他人借用) 

□ 身份證件(如身份證、健保卡…)及本人兩吋照片一張(與報名時同式)～ 

以備遺失准考證時申請補發。如遺失立即反應並到考場試務中心辦理補證手續。 

□ 手機～切勿隨身攜帶入考場，放在陪考者的身上。(計算機、呼叫器、電子辭典亦不可攜帶入考場) 

※ 考試當天，穿整齊、吸汗、舒適的衣服，最好有口袋，可放一些零碎物品，外套可預防教室冷氣太冷。 

※ 吃頓豐富營養的早餐及午餐有助應考時的體力充沛及思考力的發揮，但切忌吃太多或太油膩，也要避免吃甜

食、刺激性的食物(如太辣或太冰)。 

※ 出門前再檢查一次應攜帶的物品，並且提早出門以從容應考。 

應考六大步驟  

1. 看清題意～會考的題目文字敘述較長、較新穎。請保持冷靜，讀清楚每一個字，並將題目上的關鍵字圈起來。不要

因題目看起來很”新奇”就慌了。 

2. 分配時間～不要為了某個題目，花去太多時間，以致失掉了其他原先可掌握的部分。 

3. 把握答題技巧～對無把握的題目，可先刪除不可能的答案，再從剩下的選項中考慮；此外，有些答案可自別的題目

及選項中找到線索，應稍加注意。 

4. 正確答題順序～先答會寫的題目，不要在困難的題目上停留太久，使情緒受到干擾，而影響對其他較容易之問題的

思考和得分機會。 

5. 堅持到底，絕不輕言放棄～只要有時間便要努力思考試著作答，不要任意猜題。 

6. 檢查～如有剩餘時間，要檢查一遍。不要答完所有題目再檢查答案卡有無劃錯格子，應做幾題(如做完五題或十題)

就檢查一次，以免發現錯誤時已無時間更正。【英聽：請聽完一題畫一題，不要等聽力結束才一起畫記】 

考場危機處理 ～有任何問題請至學校設置之考生服務處 

1. 緊張或焦慮時～考前或考試時心理上的緊張與焦慮難免，深呼吸可讓身體放鬆心情平靜。 

2. 身體不適時～過度緊張導致腸胃不適時，應立刻解決，以免在考試中途忍不住，影響更大。 

3. 每節考完試時～切勿立即與同學對答案討論，不但浪費時間且擾亂情緒，應好好安靜的休息，儲備精神、準備下一科。 

特別注意事項 ～防疫期間，全面強制配戴口罩 

1.考生進入考場(復興高中)時，須配戴口罩並配合體溫測量，如有故意不配合者，除禁止進入考場外，經查

證屬實者，比照「110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三點，取消考試資格且不予補救。 

2.若考生額溫高於攝氏37.5度或耳溫高於攝氏38度，請於附近稍事休息後再次測量。如經考場護理人員確

認，於現場量測發燒(額溫高於攝氏37.5度或耳溫高於攝氏38度)、或有嚴重呼吸道疾病等具有感染可能之

考生，須遵從考場指示移至「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試」，不得因此措施要求任何補償，當天考後請盡速就

醫治療。 

3.考生進入試場時須配戴口罩，未配戴口罩者不得進入試場。經勸導或處理仍不配戴者，依「110年國中教

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二點，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級分。 

4.考生於試場內考試期間應全程配戴口罩，監試委員核對考生資料時，請考生暫時拉下或脫下口罩至可辨

識程度，經查驗身分後戴回。經勸導仍故意不佩戴口罩或故意不配合查驗身分者，依「110年國中教育會

考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二點，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級分。 

請詳閱背面「110年國中教育會考違反試場規則扣點—重點整理」 

日  期 5/15(六)(藍) 5/16(日)(綠) 

早上分流入場時間 07：20 ~ 07：40 

體溫量測時段： 帶證件  戴口罩 噴酒精  量體溫  貼貼紙(藍、綠) 
下午 12:50-13:05考生進入試場前會再進行量測，體溫異常（額溫高於 37.5

度 C）者，經再次確認異常者，安排至第二類備用試場考試。 

第 1天上午入校門體溫異常者，兩天會考皆在第二類備用試場考試。 

 



11：50〜12：05 考試結束，監試委員收卷。考生休息、洗手準備用餐。 

12：05〜12：50 
進入教室，架好個人防疫用餐隔板及領取便當，用餐時不可交談。 

用餐結束後，進行倒廚餘、餐盒整理及收拾個人隔板(隔板可自行帶回家)。 

12：50〜13：05 

消毒/體溫測量 

復興高中服務隊學生發放衛生紙或紙巾，協助桌面噴灑酒精，考生自行將桌

面擦拭乾淨 與此同時將進行考生體溫量測，請考生務必於留置試場座位。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違反試場規則扣點—重點整理 
其餘詳見簡章 第32 ~ 37頁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場規則及違規處裡要點」 

第38 ~ 39頁「110年國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方式一覽表」 
 

違反試場規則事項 處理方式 

動          作 國、英、數、社、自 寫作測驗 

一、於考試說明時段內提前離場，或提前翻開試題本，或提前書寫、畫

記、作答，或於考試結束鐘聲響起後仍逾時作答，經制止不從者。 

該生該科考試

不予 

計列等級。 

該生該科

考試不予

計級分。 

二、考試正式開始後 30 分鐘內，經糾正仍強行出場者。 

三、於考試正式開始後，遲到逾 20 分鐘強行入場者。 

四、故意損壞試題本，或在答案卡（卷）上挖補、汙損、折疊、作標記、

顯示自己身分者。 

五、答案卡（卷）一經繳交或收取後，強行修改答案者。 

六、抄錄試題或答案並攜出試場，經查證屬實者。 

將試題本或答案卡（卷）攜出試場，經查證屬實者。 

七、於考試說明時段內，提前翻開試題本、或提前書寫、畫記、作答，

或於考試結束鐘聲響起後仍逾時作答，經制止後停止者。 

記該生該科 

違規2點。 

扣該生該科

一級分。 

八、於考試期間，隨身放置非應試用品，舉例如下： 

(一)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如教科書、參考書、補習班文宣

品、計算紙等。 

(二)具有傳輸、通訊、錄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

用品：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手環

等）、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時鐘、鬧鐘、電子鐘、呼叫器、收音機等，隨身放置，

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經監試委員發現者。 

九、於考試期間，任何電子物品置於試場前/後方，於考試期間

內發出聲響者。 
記該生該科 

違規1點。 

扣該生該科

一級分。 十、於考試期間，電子手錶發出聲響者無論隨身放置或置於試場

前/後方。 

違規記點方式處理： 

記違規1點者，扣其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的百分之一(即0.36分)、 

記違規2點者，扣其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的百分之二(即0.72分)； 

違規計點扣減分數僅採扣其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不另行扣其單科積分。 

考生應考時不得飲食、抽菸、嚼食口香糖等。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考試時飲水或服用

藥物，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 

若需要使用帽子、口罩、耳塞等用品，應以不影響辨識面貌為原則，並配合監試委員檢查。 

第一天(5/15)中午用餐規劃： 

A. 統一訂餐部分： 

 

 

 

 

 

B. 家長送餐部分：僅開放復興高中大門口取餐，家長不得進入校園，拿到餐點後考生需回到原考場。 

C. 自備午餐部分：直接於原考場依防疫規定用餐。 

在此預祝同學  考試順利  金榜題名    加油！！ 

教務處註冊組 


